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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2022 年度港澳科技成果来粤转化专题 

申报指南 
 

一、支持内容 

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支持香港、澳

门高校和科研机构以目标市场明确、市场前景良好、具有自主

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为基础，与广东省创新主体合作。重点围

绕广东省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”和“十大战略性新兴产

业集群”，开展主要以小试、中试为目标的研究开发，向市场

提供新工艺或新产品。项目实施周期为 2～3 年。 

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四类项目：一是粤港澳联合实验室

依托单位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；二是生物医药领域与新冠

病毒疫情防控有关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；三是集成电路领域与

芯片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；四是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、前海

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内实施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项目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。 

2.牵头申报单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香港申请机构必须为公营科研机构或研发中心。 

公营科研机构指香港本地大学（包括所有受大学教育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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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资助的院校）、根据香港法例《专上学院条例》（第 320

章）注册的自资本地学位颁授院校、香港生产力促进局、职业

训练局、制衣业训练局以及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等机构。研发

中心指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、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、被指

定为资讯及通讯技术研发中心的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、物流及

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、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。（详见附

件 5） 

（2）澳门高校或科研机构。 

3.参与申报单位必须包括至少 1 家广东企业。内地参与合

作的企业须提供自筹经费。企业自筹经费总额不低于本专题项

目财政资助金额。鼓励企业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投入充足的配套

资金，自筹经费配套情况将作为衡量项目可行性的重要依据之

一。 

4.项目各方就合作项目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各方研发任务、

分工与知识产权归属，必须包含在广东省内开展小试、中试的

条款，且须符合内地与香港、澳门有关法律法规要求。未签署

合作协议的单位不得列为项目的合作单位。 

5.项目组成员须包括合作各方 1 名及以上成员。 

6.同一项目已申报2022年度省科技厅其他业务专题或此前

已在省科技厅立项的，不得重复申报本专题。项目负责人应无

在研的省级粤港澳联合创新领域或国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。 

7.项目申报、实施需遵照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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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

参与广东省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组织实施的若干规

定（试行）》及《广东省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跨境港澳地区

使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粤财规〔2021〕4 号）。 

三、考核指标 

1.完成小试、中试等面向成果转化的研究开发，或形成新

产品、新工艺等不少于 1 项。 

2.以形成新工艺为目标的研发应提供过程材料；以形成新

产品为目标的研发应提供反映其性能指标的第三方检验报告、

应用场景测试证明等证明材料。 

四、资助方式 

经专家评估评审，择优予以事前立项资助，每项资助 100

万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 


